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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

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

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

小 、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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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crease of Average Family Size on Economic Security

Capacity of Families:an Example in South Jiangsu

PENG Xi-zhe , LIANG H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about the rural people in the South Jiangsu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decrease of family size on the economic security capacity of famili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odel simula-

tion.If income accumulation does exist , the decrease of family size will not weaken the security capacity

of families , but strengthen it.The difference of security capacity due to different family siz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elasticity , while i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isk occurring.And it

also fluctuates at different stage of family life period.Family security capacity varies due to the differenc-

es in family size , consumption and accumulation pattern , and being at different stage of family life peri-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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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家庭规模与家庭保障能力

在传统农村 ,家庭常常是人们生活中惟一的保障来源。这种保障形式以家庭为核心 ,以血

缘关系 ,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为纽带 ,相互联接和支撑 ,构成了家庭保障的社会基础和表

现形式。一般由四个层次组成 ,第一层次由生活紧密型家庭组成 。一旦家庭面临生活风险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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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靠家庭成员的共同力量来抵御 、承担和分摊 。第二层次由家庭的近亲和好友组成 ,是家

庭生活的一级生活圈 。互相帮助不仅是基本行为准则 ,而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是家庭保障重

要的补充力量。第三层次由家族的远亲和邻居组成 ,是家庭生活的二级生活圈 ,除特殊情况以

外 ,它虽是家庭保障的补充 ,但不是主要的。这种帮助的强弱程度取决于彼此间生活相处的程

度。第四层次由家族或社区成员组成 ,是家庭保障最外围的层次 。这一层次所提供的帮助将

受到更多因素的限制 ,如不幸事件所获得的同情程度 ,不幸家庭在社区所获得的评价等等 。一

般讲 ,随着家庭保障层次的拓展或范围延伸 ,其保障作用在逐步减退 。

家庭抗拒生活风险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风险的外部转移 ,即将家庭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风险

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家庭外部。如参加社会保险和购买商业性保险 ,从而实现将风险的责任主

体从家庭转移到国家或保险公司。现代社会中家庭抗拒生活风险主要是采用这种方式。另一

种是风险的家庭内部消化 ,即依靠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和分摊 。通常所说的家庭保障能力

主要是指这种依靠家庭自身力量抗拒生活风险的能力 。在我国目前农村社区 ,由于社会保险

还相当薄弱 ,商业性保险业务的开展也是凤毛麟角。因而抗拒生活风险主要是依靠家庭内部

消化 。换句话讲 ,家庭保障是防范和抗拒生活风险的主要手段
[ 1]
。

由于家庭保障主要是依靠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和分摊风险。因此 ,很容易联想到家庭

规模的大小与家庭保障能力的关系 。显然 ,在面临同等生活风险打击时 ,家庭规模越大则分摊

到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损失就越小 ,而家庭规模越小则分摊到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损失就越

大。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是农村家庭的养老 。众所周知 ,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主要是一种“反

哺式”的养老模式 ,即父母抚育子女 ,而在老年时主要依靠子女养老。一个老年人子女越多 ,则

养老风险越小 ,家庭的养老保障能力越强。反之子女越少 ,则养老风险越大 ,家庭养老保障能

力越弱。

然而 ,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 ,发现了一些尚待论证的问题。从理论上讲 ,当

家庭面临生活风险打击时 ,其抗拒风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靠家庭全体成员普遍地降低其原

有的生活水平而共同承担风险(风险/家庭人口数)。另一种是以家庭共同财富和储蓄积累形

成家庭抗风险基金来抵御风险(风险/抗风险基金)。在生活水平低下 、家庭收入仅能维持温饱

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积累时 ,家庭保障能力主要依靠前者实现 。在此可明显地看出 ,同样的生活

打击下 ,家庭规模越大则家庭成员生活水平降低程度就越小 。然而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

发展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摆脱了贫困 ,有相当一部分农

村地区已进入小康
[ 2]
。农村居民抗拒生活风险主要或首先是依靠家庭财富和储蓄积累而形成

的抗风险基金来抵御风险 ,家庭保障能力取决于家庭抗风险基金规模 。此时 ,家庭规模缩小弱

化家庭保障的观点就变得有些疑问 。

家庭规模缩小弱化家庭保障的观点 ,虽然较为流行
[ 3 , 4]

,但直到目前为止 ,尚未见深入的理

论分析 ,更缺乏实证分析 。本文不仅是首次对家庭规模缩小弱化家庭保障的实证分析 ,而且其

结论将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

二 、家庭保障能力及其比较

这里所考察的家庭保障能力是限定在家庭层面的保障能力 。

1.家庭保障能力表示

家庭保障能力是由家庭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 。具体讲 ,家庭保障能力等于家庭财富加上

家庭收入减去家庭的消费和保障支出后的货币剩余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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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时点(年为基本时间单位)的家庭保障能力可用下式表示:

FS =FT +FI -FC -FD (1)

式中:FS 表示家庭保障能力

FT 表示家庭现有财富

FI 表示家庭当前收入

FC表示家庭当前消费支出

FD 表示家庭当前保障支出

其中 ,家庭现有财富包括家庭现有存款 、各类有价证券 、房屋和其他财产(如耐用消费品

等)。在需要现金支付时 ,除存款以外 ,其余财产均需要兑现。因此家庭财富在应付实际生活

风险时 ,其值有可能会变动;家庭当前收入指家庭成员各种收入 ,如工资收入 、农业收入 、外出

打工收入等;家庭消费支出包括日常性消费支出和非日常性消费 。非日常性消费如造房子 ,儿

女婚嫁 ,购买大件等;家庭当前保障支出指家庭成员为应付生活风险的费用支出 ,如家庭成员

疾病治疗费用等 。

用下式表示家庭保障能力增强与减弱:

ΔFS =FSt -FS t+1 (2)

　　那么 ,各时期家庭保障能力可表示为:

FSn =FSo +∑
n

t=1
ΔFSt (3)

　　2.不同家庭的保障能力比较表示

FSt 表示在 t年的小家庭的家庭保障能力 , FSt' 表示 t 年的大家庭的家庭保障能力 ,家庭

规模缩小对家庭保障总的影响作用以 ΔFSA表示 ,则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保障总的影响作用

可以下式表示:

ΔFSA =∑
n

t=1

(FSt -FSt' ) (4)

　　考察年数 n 至少要大于或等于 1个家庭生命周期。如果 ΔFSA>0 ,则说明家庭规模缩小

强化家庭保障能力。若 ΔFSA=0 ,说明家庭规模缩小最终不影响家庭保障能力 。若 ΔFSA<0 ,

说明家庭规模缩小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由于在尚未发生生活风险的条件下 ,家庭保障能力具有逐步积累的过程 。如果家庭始终

未发生生活风险 ,那么家庭保障能力数值会越来越大。而一旦发生生活风险就有可能一下将

前几十年的保障能力积累全部抹去 。这就可能出现两种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前几十年家庭

保障能力的差别与最终结论反向的结果 。其缺陷在于后期的保障能力差在整个比较中 ,其影

响作用较前期大 。为了消除这一缺陷 ,我们可以通过相对保障能力差来表示。

假定以 L 表示相对保障能力差的最终结果。以 Δbt 表示在 t 年的相对保障能力差。那

么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保障能力影响可以下式表示:

L =∑
n

t=1

Δbt (5)

其中: Δbt =
FSt -FSt '

|FSt|+|FSt' |
(6)

　　那么 ,如果 L>0 ,则说明家庭规模缩小强化家庭保障能力 。若 L =0 ,说明家庭规模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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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不影响家庭保障能力 。若 L<0 ,说明家庭规模缩小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

相对保障能力差 L 和保障能力差 ΔFSA 的区别在于 ,前者强调了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保

障相对能力变化的差别 ,而后者强调的是家庭保障绝对能力的差别。

三 、苏南的实证分析
①

　　①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于 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与社会保障”调查资料。课题组在苏 、锡 、常三市所辖的 12个县市 ,即

苏州的常熟市 、张家港市 、太仓市 、昆山市 、吴县市和吴江市 6县;无锡的江阴市 、宜兴市和锡山市 3县;常州的金坛市 、武进

市和溧阳市 3县 ,进行了苏南农村社会保障调查。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 ,在调查的 12个县 ,每个县随机抽取 3个乡。在

每个乡随机抽取 1个行政村 ,从行政村再随机抽取一个自然村 ,并在该村随机抽取 30户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入户

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被抽取调查的家庭户主。调查设计样本为 1080户。 实际家庭调查有效样本为 1079户 ,个人有效调

查样本为 4204人。

1.研究方案设计

如前所述 ,研究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保障能力的影响 ,关键一在于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他影

响因素的作用 ,使得不同家庭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一致的 ,其惟一的差别仅表现为两个家庭的规

模不同 ,从而使得家庭规模大小成为影响家庭保障能力差别的惟一因素。这个限定条件在现

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但是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设计的方法 ,设计出符合我们研究需要的两

个特定的家庭。假定有一对夫妇按两种不同生育模式生育 ,一种是只生一个男孩 ,另一种是只

生两个男孩 。并且其所生的子女都按其上一代同样的生育模式生育。这样 ,一对夫妇的两种

不同生育模式结果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家庭规模。

关键二在于这两个特定家庭的保障能力的变化要尽可能接近现实 ,即对现实生活中家庭

保障进行最优化的拟合 ,并且能够将这一变化过程准确地量化出来 。故我们采用了类似家庭

保障能力生命表的方式 ,应用于苏南农村的实例 ,通过对家庭各生命时期的家庭保障能力的估

算与比较 ,最终得到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保障能力影响的结论。

图 1　苏南农村性别年龄别收入曲线

2.苏南家庭保障能力的参数估算

(1)结婚年龄与死亡年龄:苏南农村目前的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 24岁 ,女性结婚年龄比

男性小2岁 ,为 22岁 。平均期望寿命男性为 70岁 ,女性为 75岁 。故假定男性死亡年龄为 70

岁 ,女性的死亡年龄(时间)相当于男性 7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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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育年龄与生育模式:假定夫妇在结婚 1年后生育 ,即生育年龄男性为 25岁 ,女性为

23岁。并假定夫妇按两种不同生育模式生育 ,其子女也按上一代同样的模式生育。

(3)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为一对夫妇从结婚建立家庭开始 ,直至其夫妇双亡而结

束。即从男主人 24岁开始建立家庭到女主人生存至男主人年龄的 77 岁止(即到男主人年龄

77时女主人也身故而该家庭结束)。整个家庭生命周期考察年数为 53年 。

(4)家庭经济收入:除了年龄以外 ,不同性别收入也存在明显差别 ,男性的收入通常高于

女性 。由于实际的性别年龄别收入曲线波动较大 ,因此采用 Aj =(Aj-1 +Aj +Aj+1)/3方法加

以平滑修正 ,并以不变价格估算家庭收入 。故假定夫妇双方按目前的性别年龄别收入水平收

入 ,并且其子女也按此收入模式收入。收入的年龄阶段为 18 ～ 60岁 。由于女性通常婚嫁后才

进入家庭 ,因此女性收入年龄实际从22岁开始计算。

(5)家庭消费水平:家庭经济收入与家庭的消费水平呈正比例。此外家庭规模对家庭消

费水平也有影响 ,其原因是由于家庭资源的共享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苏南农村家庭的实际

情况也是如此(表1)。为了消除不同经济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影响 ,我们建立人均消费水

平与人均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回归模型(逐步回归方法 ,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均大于

0.05)。回归方程为:

Y =184.12+0.0077X1 -16.4X2

式中:Y 表示人均消费水平

X 1表示人均收入水平

X 2表示家庭规模

因苏南农村实际家庭规模主要为 2 ～ 5人 ,7人及以上的实际家庭相对较少 。故回归方程

主要由6人及以下的家庭样本计算得到。从表中可以看出 ,通过回归模型所得到的估算值与

实际值相对较为接近 ,表明估算结果的合理性 。我们认为由回归模型所导出的估算值 ,表示了

在不同家庭规模下 ,在相同收入水平下保持相等消费水平的消费支出 。

除了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以外 ,家庭还有非日常性的消费支出。在此 ,我们主要考虑

子女的结婚费用 。苏南农村家庭的房屋财产为 66000元 ,家庭耐用消费品价值约为 10000元 ,

加上结婚的其他费用如拍照 、结婚仪式等 ,估计结婚总费用为85000元。

①估算值 ,采用 3人家庭规模的收入水平来估算为 4838元。所有不同家庭规模均由 4838代入方程 ,故可认为得到的消

费水平 ,表示经济水平相同而家庭规模不同的消费水平。

表 1　苏南农村不同家庭规模

的人均消费及其估算

家庭规模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估算值①

3 4838 170 167

4 4103 157 151

5 3499 126 134

6 3675 107 118

7 — — 101

(6)生活风险发生:对个人而言 ,风险发生是不

确定的。但对一个数目庞大的人群而言 ,风险发生却

是相对确定的。根据这个大数法则我们设定风险发

生与打击程度。目前苏南农村每百人年住院费用

5000元发生率为 3%。小家庭成员的生存总年数为

197年 ,大家庭生存总年数为 357年 。因此小家庭发

生这种打击总次数为 5.9次 ,大家庭发生这种打击的

总次数为 10.7次 。并将发生生活风险打击均匀地分

布到各个家庭生命周期 ,同时考虑到由于年龄的上

升 ,发生住院的可能性增大。故假定风险打击发生在小家庭男主人年龄的 28岁 、38岁 、48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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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 、68岁 、73岁和大家庭男主人年龄的 28岁 、33岁 、38岁 、43岁 、48岁 、53岁 、58岁 、63岁 、

68岁 、70岁和 73岁时 。大的生活风险的标的为 20000元 ,其发生概率为 0.5%。故小家庭发

生率为1次 ,大家庭为 1.78次 。假定其在男主人的年龄为 29岁时发生 。

(7)初始保障能力:在人类学访谈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苏南农民家庭为了子女结婚 ,通常

需要将家庭全部积蓄用完 。也就是说 ,在子女成婚当年 ,家庭很少有积蓄 ,有的甚至要欠债 。

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新家庭建立伊始 ,其储蓄和有价证券等几乎是没有的。而且苏南农村家

庭房屋财富的保障能力实际价值很低 ,通常情况农民不可能将房屋出售来抵御风险 ,真的发生

这类事情的时候 ,实质上也反映了农民家庭保障已无法抗拒风险 。所以 ,仅有初始的家庭耐用

消费品的价值可以作为家庭初始保障能力。由于耐用消费品一般不保值 ,随着使用年代的增

加 ,其价值将不断地减少 ,假定耐用消费品的折旧年数为 10年 ,平均每年折旧 1000元 。故假

定家庭初始保障能力为 10000元 ,并且每年将减少 1000元。即在结婚的当年为 10000元 ,结婚

1年后为 9000元 , ……。
表 2　小家庭的家庭保障能力估算

年龄 家庭收支 1 家庭收支 2 B1 B2 B3 B4

24 3276 3276 13276 13276 13276 13276

25～ 29 4073 673 22156 11956 16156 5956

30～ 34 4507 1107 39258 11950 14150 -13050

35～ 39 4092 692 58752 14552 31752 -12448

40～ 44 3936 536 77681 16481 47681 -13519

45～ 49 7104 3704 91183 29983 59183 -2017

50～ 54 8875 5475 70428 60228 35428 25228

55～ 59 7728 4328 107315 80115 70315 43115

60～ 64 2904 -496 130316 86116 90316 46116

65～ 69 2150 -1250 140005 78805 98005 36805

70～ 74 6175 2775 147092 85892 100292 39092

75～ 76 7454 4004 110528 105428 60528 55028

77 7512 4112 120320 110120 70820 60620

　　3.研究结果分析:

以 J1表示小家庭 , J2表示大家庭 。B1表示家庭仅面临养老风险 ,以及非日常性消费(儿

子结婚费用)是事件发生时一次性消费时的家庭保障能力 。B2表示家庭仅面临养老风险 ,非

日常消费(儿子结婚费用)看作为一种消费的基金支出 ,在 25年内被均匀地分配时的家庭保障

能力。B3表示家庭除了面临养老风险 ,还面临其他生活风险 ,以及非日常性消费(儿子结婚费

用)是事件发生时一次性消费时的家庭保障能力 。B4表示家庭除了面临养老风险 ,还面临其

他生活风险 ,非日常消费(儿子结婚费用)看作为一种消费的基金支出 ,在 25年内被均匀地分

配时的家庭保障能力 。(各种类型的家庭保障能力的测算结果见表 2—表 3)。从苏南农村不

同家庭规模的家庭保障能力及其比较中 ,最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反而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

在苏南农村家庭具有一定收入积累即家庭收入大于家庭消费的条件下(有收入积累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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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论的基本前提。所有的结论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得到 ,以下不再重复),家庭规模缩小不仅

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反而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从各种保障能力比较指标的最终结果分

析 ,小家庭的保障能力都高于大家庭的保障能力 。各种分析指标结果的高度一致性还得到了

一种事实支持 ,即苏南农村目前的小家庭保障能力确实比过去的大家庭能力强 。这一结论也

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小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现象。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 ,也否定了认为家庭规模缩小会弱化家庭保障的理论观点 。

(2)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推移 ,家庭保障能力在不断积累与增强

首先 ,从大家庭看 ,除了在“强制性消费”状况以外 ,家庭保障能力总是有所增强。在保障

能力 B1状态下 ,家庭保障能力从最初的 12040元 ,提高到最后的 88270元。即使在具有较高

生活风险的 B3状态下 ,家庭保障能力也从最初的 12040元 ,提高到 24770元。由于“强制性消

费”以消费基金的形式消费 ,在其实际被使用以前通常被积累起来 ,从竞争性使用角度而言 ,它

可以转化为家庭保障能力 。从小家庭看 ,这种家庭保障能力随时间而积累与增强的趋势更加

明显 。无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小家庭保障能力最终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在 B1情况下 ,小

家庭保障能力从 13276元增强到最后的 120320元 ,即使在具有较高生活风险和“强制性消费”

情况下 ,小家庭保障能力也从最初的13276元上升到最后的 60620元。大家庭与小家庭比较 ,

小家庭不仅在随时间而积累与增强家庭保障能力趋势上比大家庭更明显 ,而且在结果上 ,小家

庭的最终积累与增强水平也高于大家庭 。
表 3　大家庭的家庭保障能力估算

年龄 家庭收支 1 家庭收支 2 B1 B2 B3 B4

24 2040 2040 12040 12040 12040 12040

25～ 29 2837 -3963 17212 -3188 11212 -9188

30～ 34 3271 -3529 28026 -26374 1026 -53374

35～ 39 2856 -3944 41448 -46952 9448 -78952

40～ 44 3386 -3414 55123 -67277 18123 -104277

45～ 49 11063 4263 63116 -59284 21116 -101284

50～ 54 14705 1105 6668 -34132 -37332 -78132

55～ 59 14203 603 70123 -38677 26123 -82677

60～ 64 9024 -4576 122734 -54066 75734 -101066

65～ 69 9634 -3966 163764 -81036 111764 -133036

70～ 74 25678 12078 197314 -47486 136814 -107986

75～ 76 27882 687 50706 9816 -12786 -53584

77 29126 1924 88270 6670 24770 -56830

　　(3)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家庭保障能力不是始终保持同一水平 ,而是具有波动性

在小家庭 ,在保障能力 B1和 B3时 ,由于子女结婚导致家庭保障能力出现两次大的回落 。

在家庭保障能力 B2和 B4时 ,即在家庭处于“强制性消费”模式下 ,小家庭保障能力的波动 ,表

现为在老年时期 ,家庭保障能力的相对下降。在大家庭 ,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家庭保障

能力的波动性表现的更为明显 。在家庭保障能力 B1时 ,从家庭建立开始至男主人年龄 49岁 ,

家庭保障能力逐步增强。当男主人年龄 49岁后 ,由于儿子结婚 ,家庭保障能力迅速下降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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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保障能力又逐步恢复和提高 ,到男主人年龄 60岁时重新达到家庭保障能力的历史高点 ,

之后家庭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

对大家庭而言 ,家庭的“强制性消费”影响更大 。而小家庭对生活风险则显得更敏感 。相

对而言 ,小家庭保障能力显得更稳定 ,而大家庭显得波动性大 。从应变性分析 ,大家庭的应变

性强 ,其最高保障能力(在男主人年龄 73岁)曾达到 280414元(70 ～ 74岁时家庭平均保障能力

为197314元),说明大家庭保障能力弹性大 ,当家庭保障能力最强大时 ,其能力将超过小家庭 ,

即大家庭如果在收入消费上有较大弹性 ,则能够抵御更大风险。

(4)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大 、小家庭保障能力强弱发生着相互转换

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大 、小家庭的保障能力强弱将发生转换 。从家庭建立开始 ,

小家庭保障能力较大家庭保障能力为强 ,并逐步上升 。至男主人年龄 50岁年龄组时 ,这种差

别达到最大 ,其后差别逐步缩小。当男主人年龄 65岁年龄组时 ,大 、小家庭的保障能力强弱出

现了根本转变 ,即大家庭保障能力超过小家庭保障能力 。大家庭的收入水平增长是导致大 、小

家庭保障能力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强弱转换的根本动力 。

(5)无论任何一种类型的家庭都无法抗拒巨大的高费用生活风险的打击

小家庭的最高的保障能力为167456元 ,大家庭的最高保障能力为 280414元 。这也是家庭

保障能力的极限 。然而 ,这种最高保障能力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中 ,仅是短暂的 。如果将家庭

生命周期大约分成 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男主人年龄为标志)24岁至 34岁 ,家庭保障能力为

1万～ 5万;第二阶段35岁至 54岁 ,家庭保障能力为 5万 ～ 9万左右;第三阶段 55岁至 77岁 ,

家庭保障能力为 10万～ 17万左右。即使在保障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能够完全竞争使用 ,家

庭保障能力是有限的 。在不同阶段 ,家庭承受巨大风险打击的能力是不同的 。巨大风险发生

越早 ,家庭保障能力承受力越弱。由于在苏南农村 ,子女成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 。因此保

障与其他消费是不完全竞争使用 ,或者竞争使用是有限度的 。由此可见 ,无论任何一种类型的

家庭都无法抗拒巨大的高费用生活风险的打击。

(6)一个重要推论:计划生育有利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有利于农村发展

“少生快富”是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通俗的宣传理念 ,并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本

文也间接证实了这种观点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也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尤其是在我国农村人口问题仍然较为严峻的情况下 ,实行计划生育

仍然具有其必要性。同时 ,也证明了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需求 ,并不是因计划生育实施而导致

家庭规模缩小 ,进而弱化了农村家庭保障而引发的 。农村社会保障的需求和压力 ,来自于农村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引发的保障需求的增长 ,来自于农村社区发展 ,即从一个稳定 、相对封闭

的生活环境走向更开放 、更富裕 、更现代 ,同时又更富有风险的生活环境 ,农村居民也同样越来

越多地面临来自于市场经济的生活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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